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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文件
鲁牧动卫发〔2023〕3 号

山东省畜牧兽医局
关于开展全省春季非洲猪瘟

防控攻坚行动的通知

各市农业农村局（畜牧兽医局），有关市畜牧兽医中心：

当前生猪价格持续低迷，主观上可能影响部分养殖场户

的防疫主动性。加之，目前正处冬春交际，动物疫病进入多

发高发期，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。为切实

做好全省非洲猪瘟防控，省畜牧局决定从即日起至五月底,

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春季非洲猪瘟防控攻

坚行动，现将有关措施安排部署如下。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。当前正值冬春交际，气温忽高忽低，

生猪发病情况增多，非洲猪瘟发生风险较大，稍有不慎，就

有可能造成疫病传播流行。各地务必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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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做好非洲猪瘟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紧迫形势和工作

压力层层传导至基层，切实调动各级防疫人员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、创造性，真正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。

加快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完善动物防疫体

系切实增强人畜共患病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的意见》

（鲁政办字〔2022〕60 号），尽快理顺机制、完善体系，将

工作措施和任务要求层层落实到单位、落实到个人，确保春

季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落地有声、落地见效。省里将适时

开展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包保督导(附件 1) ，对慵懒不

为、消极懈怠、推诿扯皮的单位、个人，发现一起、处理一

起、通报一起。

二、深化安全防护。各地要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技术指导，

加强《冬春季非洲猪瘟防控关键技术》《秋冬季生猪主要疫

病防控技术要点》培训，行动期间每月开展一次专家巡回指

导,督促养殖场户规范落实人员车辆进出管理、消毒、无害

化处理等各项防控措施，及时发现养殖场户防疫漏洞并督促

整改，切实提升生物安全防护水平。加强宣传引导，指导养

殖场户依法依规买卖生猪，坚决不买卖价格明显偏低、无检

疫证明、无耳标等的生猪。积极总结推广不同规模养殖场户

先进防控经验、做法、模式，加快建设净化场和无疫小区，

提升整体防控水平。结合省畜牧局《动物疫病“大清洗、大

消毒”活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组织开展冬春季非洲猪瘟“大

清洗、大消毒”活动，行动期间每半月对生猪养殖场、屠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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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及其周边环境和生猪运输车辆等

重点场所全覆盖清洗消毒一次，切实降低疫病发生风险。

三、深化监测排查。各地要加强网格化巡查排查，压实

网格员巡查责任，行动期间每天向所属乡镇兽医站上报一次

网格内生猪养殖、出栏、检疫、屠宰、病死等情况，发现的

生猪违规调运、买卖以及大量死亡等异常情况即时上报、即

时核查、即时处置。开展非洲猪瘟风险监测，省市县三级动

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联合行动，严格按照《山东省动物疫

病监测净化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(2022-2025 年)》要求，以

养殖场、屠宰场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、生猪运输车辆和

外省调入生猪为重点，科学设置、精确采样，及时准确发现

问题漏洞和风险隐患，监测阳性的要严格按照程序及时上

报、果断处置。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，结合监测情况，及

时开展风险评估，发布预警预报。

四、深化检疫监督。各地要规范开展生猪产地检疫，强

化日常监管情况查验和临床健康检查，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检

测，严防问题生猪进入流通环节。严格落实生猪无规定动物

疫病区输入（过境）管理规定和东部区跨大区调运政策，确

保省外调入生猪手续齐全、合规合法。强化从事生猪运输的

单位、个人以及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管理，加强车辆清洗消毒，

未经备案和清洗消毒的车辆一律不得运输生猪。要联合公

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生猪调运联合整

治行动，严查严打逃避检疫、未使用备案车辆运输生猪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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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指定通道进入以及收购、贩运病猪死猪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特别是枣庄、济宁、泰安、日照、临沂、德州、聊城、滨州、

菏泽等市，要高度关注与外省交界的交通路口和重点区域，

加大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，切实发挥好“内防外堵”的作用。

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要 24 小时值班，严格查证验物、消

毒灭源，严防疫情传入传播。

五、深化屠宰管理。各地要严格落实屠宰环节“两项制

度”，配齐配强官方兽医，督促屠宰企业规范非洲猪瘟自检。

要落实屠宰企业非洲猪瘟防控主体责任，加强生猪运输车

辆、屠宰环境和车间消毒，按照“批批检、全覆盖”的要求

实施非洲猪瘟自检。强化屠宰企业监督抽检，行动期间市县

两级兽医实验室每半月对辖区内生猪屠宰场点全覆盖抽检

一次，抽检阳性的，立即暂停屠宰加工活动，全面清洗消毒，

对阳性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48 小时后再次检测，合格后方

可恢复生产。驻场官方兽医要扎实做好日常监管和屠宰检

疫，搞形式、走过场的要严肃处理，坚决清除出官方兽医队

伍。发现屠宰企业非洲猪瘟自检造假、屠宰病死猪等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一律停业整顿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程序吊销生猪屠

宰资格。要深入开展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示范创建,加快小

型生猪屠宰点撤停并转,推动屠宰行业转型升级。

六、深化无害化处理。各地要加快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

收集处理体系，确保养殖、运输、屠宰等各环节全覆盖，做

到病死生猪“应收尽收、应处尽处”，严防发生随意抛弃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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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猪等情况。规范病死生猪收集，严格死亡数量、死亡原因

核查，一旦发现非洲猪瘟疑似病例或短时间内生猪大量异常

死亡等情况，务必果断流调、溯源、核查、处置。落实病死

畜禽无害化处理消毒制度，重点强化运输车辆的冲洗、消毒、

烘干，行动期间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每半月对无害化处理厂

生产车间、处理后产物、运输车辆以及场内外环境等开展一

次监督抽检，发现问题，严格按规范处置，严防疫病发生传

播。加强《山东省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

办法》宣贯，落实监管责任，规范监管程序，强化日常监管，

重点加大自行处理病死猪场点的监督力度，严厉打击收购、

贩卖、随意抛弃病死猪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。

七、深化应急管理。各地要加强《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

施方案（第五版）》学习落实，规范非洲猪瘟应急处置程序，

强化应急准备，确保一旦出现突发疫情，能够按照“早快严

小”的要求，坚决有效处置。要加强应急值守，严格落实 24

小时应急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畅通疫情举报渠道，严格疫

情线索核查，主动及时发现风险漏洞，绝不允许“不查了之、

一查了之”。要高度关注舆情动态，强化舆情跟踪研判，主

动做好热点问题正面引导，避免炒作。

各地务必高度重视春季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，强化组

织领导，制定行动方案，细化防控措施，加快措施落实，确

保取得实效。要指派专人强化行动落实情况调度督促，及时

上报落实进展，行动结束后于 6 月 10 日前报送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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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市确定一名行动联络员于 2月 8日前报送省畜牧兽医局

动卫处(sdwyb2006@163.com)。行动中遇到的有关问题，可

随时沟通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张文娟 0531-51788870

附件：1.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包保督导分组名单

2.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清洗消毒情况统计表

3.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监督抽检情况统计表

4.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监督执法情况统计表

山东省畜牧兽医局

2023 年 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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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包保督导分组名单

第一组

包保市: 枣庄市、济宁市、日照市、临沂市

组 长:张乃清

成 员:伏丽萍、张文娟、张栋、王峰升、吴家强（专家）

联络员: 王峰升（15165173507）

第二组

包保市:泰安市、聊城市、菏泽市

组 长:刘建晖

成 员:李辉、邓旭明、张祯涛、李波、单虎（专家）

联络员：李波（13031714628）

第三组

包保市:淄博市、东营市、滨州市

组 长:陶开宇

成 员:陈静、王侃、姜子昕、姜世金（专家）

联络员：姜子昕（156500923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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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组

包保市:济南市、潍坊市、德州市

组 长:谢录保

成 员:罗青青、郭浩、刘存、王志远（专家）

联络员：郭浩（15966045868）

第五组

包保市: 青岛市、烟台市、威海市

组 长: 兰邹然

成 员:梁俊文、薛星辰、陈峰、李俊（专家）

联络员：陈峰（1355317837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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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清洗消毒情况统计表

单位：个/万平方米/ 吨

填表单位： 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备注：1.此表结合《动物疫病“大清洗、大消毒”活动实施方案》要求填写，报送频次修改为每半月报送一次（2 月 15 日、2 月 28 日、3 月 15 日、3 月 31

日、4 月 14 日、4 月 28 日、5 月 15 日、5 月 31 日）。

2.此表报送至省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处，张旭 0531-87198900，邮箱 sdwyb2006@163.com。

县（市、区）

畜禽养殖场户 运输车辆 屠宰厂（场）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

场数 面积 用药量 台数 面积 用药量 场数 面积 用药量 场数 面积 用药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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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监督抽检情况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县（市、区）

养殖场户 屠宰场点 无害化处理厂 生猪运输车辆 其他

抽检场

点数

样品

数

监测阳

性数

抽检场

点数

样品

数

监测阳

性数

抽检场

点数

样品

数

监测阳

性数

抽检台

数

样品

数

监测阳

性数

抽检场

点数

样品

数

监测阳

性数

备注：1. 此表每半月报送一次（2 月 15 日、2 月 28 日、3 月 15 日、3 月 31 日、4 月 14 日、4 月 28 日、5 月 15 日、5 月 31 日）。

2.此表报送至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，李法凯 0531-51788678，邮箱 540884516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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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动监督执法情况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县（市、区）

监督清理情况 执法情况

清理生猪屠宰场点个数
是否开展生猪调运联合

整治行动

查处的违法违规案件

种类及数量

移交公安部门的案件

数量

备注：1.此表每半月报送一次（2 月 15 日、2 月 28 日、3 月 15 日、3 月 31 日、4 月 14 日、4 月 28 日、5 月 15 日、5 月 31 日）。

2.此表报送至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，郭浩 0531-51788668，邮箱 sddjj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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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本局发送：畜禽屠宰管理处、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、省动物疫病预

防与控制中心。

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7 日印发


